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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伦贝尔学院教学常规工作时序表 

2024-2025 学年第一学期（秋季学期） 
 

周次 学校工作 院系工作 备注 

开学前 

(8.19-8.25) 

1. 召开全校期初教学工作会议，安排部署本学期教学工作； 

2. 审核 2024年专升本教学计划，编排 2024级新生（含专升

本）学号、分班； 

3. 统计二级学院 2025届师范生集中实习（实训）学生，联系

实习校； 

4. 下发 2023-2024 学年度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工作的

通知； 

5. 组织第二届大学生教具制作比赛； 

6. 发放 2024-2025学年第一学期教材； 

7. 2023-2024学年第二学期评教成绩统计及校对； 

8. 制定本科教学督导聘任方案及遴选 2024-2025 学年校级本

科教学督导员； 

9. 审定第五批师范专业认证申报书及自评报告支撑材料； 

10. 开展审核评估质量保障体系建设专项自查工作。 

1. 召开期初教学工作会议，落实教学工作任务，督促、检查教师

备课情况； 

2. 相关学院录入 2024年专升本教学计划，落实教学任务和排课； 

3. 提交 2025届师范生（3+1）集中实习名单，做好实习安排； 

4. 做好第二届大学生教具制作比赛的选拔工作； 

5. 确认教材数量签收，及时发放给学生； 

6. 第五批师范专业提交申报书及自评报告支撑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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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6-9.1） 

1. 开展期初教学检查与统计工作； 

2. 完成 2024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系统填报工作； 

3. 下发 2024级新生教学计划、落实开课任务和排课的通知； 

4. 解决学生选课问题； 

1. 开展期初教学秩序检查工作； 

2. 相关学院完成录入 2024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信息； 

3. 录入 2024级新生教学计划、落实教学任务； 

4. 提醒因上学期挂科或其他原因需要选课的学生及时在教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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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开展实习管理平台培训； 

6.  开展校企合作专业企业教师教学情况专项检查； 

7. 分析 8 月份校企合作企业材料（按月上报）； 

8. 汇总并下发开学补考学生名单； 

9. 下发 2024年下半年普通话水平培训测试报名通知 ； 

10. 启动 2023-2024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撰写工作并下发工

作通知； 

11. 启动 2024 年度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采集工作并下

发通知（以教育部正式文件为准）。 

统里选课或到教务处办理； 

5. 安排负责人参加实习管理平台培训； 

6. 按文件要求，做好 2023-2024 学年度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

检信息上报工作； 

7. 核对补考学生名单并在教务系统中完成确认工作； 

8. 组织学生普通话水平测试报名工作； 

9. 根据 2023-2024学年第二学期评教评学成绩，基于麦可思教学

质量管理平台，制定本学院评教评学数据分析报告，做好课堂

教学质量持续改进工作； 

10. 撰写本学院 2023-2024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11. 填报 2024年度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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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9.8) 

1. 《2025 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修订指导意见》校内征求意

见； 

2. 启动第五批师范认证专业申报工作（以自治区教育厅通知

为准），开展第五批师范认证专业申报书及支撑材料审议

修订工作； 

3. 下发 2024年度校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评选通知； 

4. 组织 2024级新生公共课排课工作； 

5. 完善维普大学生毕业论文（设计）管理系统； 

6. 审定各专业“三习”申请； 

7.  召开校企合作企业教师座谈会； 

8. 汇总自治区级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情况，并将总结上交自治

区（视自治区要求按月上报）； 

9. 维护教务系统、网络教学平台中新生数据； 

1. 组织研讨并反馈《2025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修订指导意见》； 

2. 做好第五批师范专业认证申报工作，开展第五批师范认证专业

申报书及支撑材料审议修订工作； 

3. 做好 2024 年度校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申报工作； 

4. 开始 2024级新生公共课和专业课排课工作； 

5. 报送“三习”申请； 

6. 提交自治区级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情况相关材料； 

7. 根据新生报到人数及开课情况提交教材征订计划； 

8. 完成教务系统数据调整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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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开展 2024级新生教材征订审核工作； 

11. 维护呼伦贝尔学院教学质量管理平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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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15) 

1. 组织开展 2024 年度审核评估及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

据采集培训会； 

2. 制定推普周活动方案并集中组织开展普通话推广活动； 

3. 组织在校生（不含 2024级）及往届学生第一学期公共课和

专业课重修、补修选课工作； 

4. 下发 2024级新生公共外语转语种通知； 

5. 派送 2025届师范专业集中实习学生； 

6. 下发本学期督导工作实施方案以及本学期领导听课安排； 

7. 组织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证考试工作（9月 15日）； 

8. 组织完成开学初补考、缓考工作； 

9. 组织 2024年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第二阶段）； 

10. 修订本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实施意见及各环节主要教学标

准； 

11. 开展知识图谱培训和慕课西行活动。 

1. 组织开展普通话推广活动，上报活动成果； 

2. 组织相关年级学生进行第一学期重修补修选课； 

3. 审核 2024级学生公共外语转语种申请资格、统计上报名单； 

4. 配合学校做好实习学生安排工作，组织 2025届师范生集中教育

实习（进实习基地校）； 

5. 提交 2025届毕业生实习计划（方案）； 

6. 制定本学期督导工作计划和本学期领导听课安排； 

7. 开展 2024年度本科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填报采集工作； 

8. 组织考生参加 2024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证考试工作，做好

考前准备； 

9. 组织学生按时参加开学初补考，做好考前教育； 

10. 做好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相关工作； 

11. 制定本学院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实施意见及各环节主要教学标准

实施细则； 

12. 组织相关教师参加知识图谱培训，与教务处对接慕课西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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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6-9.22) 

1. 开展一流本科课程建设培训； 

2. 下发《2025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 

3. 下发 2024级新生体育课选课通知； 

4. 开展上传 2023-2024 学年度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信

息工作； 

5. 开展 2024级新生学籍电子注册，发放学籍卡； 

6. 预计开展 2025 届预毕业生电子图像信息采集工作（第二

1. 选派相关人员参加学校一流课程培训，并开展本学院培训工

作； 

2. 开展 2025版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专业调研工作； 

3. 组织 2024级新生体育课选课； 

4. 上报教务处 2023-2024学年度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抽检信息； 

5. 组织学生按照要求进行电子注册并及时核对信息； 

6. 组织 2025届预毕业生按要求及时参加电子图像信息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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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 

7. 表彰上学年优秀信息员及召开本学期本科教学信息员培训

会议，遴选新一轮本科教学信息员； 

8. 组织 2024年下半年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工作（9月 21－22

日）； 

9. 开展本科教学督导工作培训会。 

7. 上报本科教学信息员名单； 

8. 通知校本科教学信息员及时参加培训，开展教学信息上报工作； 

9. 选派监考人员，做好学生考前教育，提供必要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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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9.29) 

1. 开展 2024级新生第一周上课教学秩序检查； 

2. 下发《呼伦贝尔学院工程教育认证实施方案》，启动工程

教育认证工作； 

3. 组织在校生学年电子注册工作； 

4. 组织 2023级辅修学位招生工作； 

5. 推进 2024年度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采集工作，审定

异常数据； 

6. 组织开展第五批师范专业认证自评自建工作； 

7. 发放 2024级新生教材； 

8. 组织 2024级新生进行大学生体质健康测试（第三阶段）。 

1. 开展 2024级新生第一周上课教学秩序检查； 

2. 相关专业制定本专业工作教育认证实施细则，对照工程教育认

证标准开展相关工作； 

3. 组织学生开展电子注册工作； 

4. 宣传辅修专业招生工作； 

5. 按月持续做好教学信息及教学督导反馈问题进行整改，强化教

学持续改进工作； 

6. 组织开展第五批师范专业认证自评自建工作； 

7. 确认教材数量签收，及时发放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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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10.6) 

1. 审核各专业学科竞赛申请材料并发放通知； 

2. 汇总学生教学信息员本科教学信息反馈，督促相关部门、

学院做好持续改进工作； 

3. 开展相关师范专业认证系列培训会。 

1. 报送学科竞赛申请； 

2. 相关师范专业组织开展系列培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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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13） 

1. 组织校级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 

2. 组织普通话测试； 

3. 开展课堂教学质量随堂评价工作； 

4. 审定并上报 2023-2024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1. 组织学生参加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 

2. 通知学生参加普通话测试； 

3. 各学院做好本学期课堂教学质量随堂评价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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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召开工程教育认证系列培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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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10.20) 

1. 开展期中教学检查工作； 

2. 开展 2025届预毕业生毕业预审核及信息核对工作； 

3. 2024 年度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分析及核心数据指

标测算； 

4. 开展数字化教学专家培训。 

1. 组织期中教学自查工作； 

2. 进行 2025届预毕业生预审核及组织学生核对信息； 

3. 各职能部门、各学院针对错报、漏报、异常数据进行调整、说

明； 

4. 完成教材款结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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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10.27) 

1. 召开期中教学工作会议暨教学管理人员培训； 

2. 组织“维普”大学生毕业设计（论文）管理系统培训； 

3. 根据审核评估、师范专业认证、工程教育认证以及国家办

学标准校订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 

1. 组织教学管理人员参加期中教学工作会议、培训； 

2. 组织本院教师参加“维普”大学生毕业设计（论文）管理系统培

训； 

3. 根据平台数据及报名，各师范专业针对错报、漏报、异常数据进

行调整、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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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8-11.3) 

1. 核对确认超出修业年限有学籍学生名单，并清理学籍； 

2. 下发 2024-2025 学年第二学期教学计划、落实教学任务、

排课通知； 

3. 下发 2024-2025学年第二学期全校性选修课申报通知； 

4. 开展期中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统计期中课堂教学质量评价

数据； 

5. 审定国家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并上报教育部。 

1. 落实超出修业年限学籍学生预警工作，并做好备案工作； 

2. 录入下学期教学计划； 

3. 组织教师进行校公选课申报工作； 

4. 组织开展期中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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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11.10) 

1. 审核 2024-2025学年第二学期教学任务； 

2. 审核 2024-2025学年第二学期教材征订信息； 

3. 审核 2024-2025学年第二学期全校性公共选修课任务； 

4. 根据专家反馈意见推进第五批师范专业认证持续改进工

作。 

1. 落实 2024-2025学年第二学期教学任务； 

2. 提交教务系统教材征订计划； 

3. 推进师范类专业认证持续改进工作。  



 

6 

12 
(11.11-11.17) 

1. 开展第九届教改项目立项工作； 

2. 开展 2024年度校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答辩工作； 

3. 组织 2024-2025学年第二学期公共课和专业课排课工作； 

1. 组织老师申报第九届教改项目； 

2. 落实 2024年度校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答辩工作； 

3. 落实 2024-2025学年第二学期公共课和专业课排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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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8-11.24) 

1. 安排部署期末教学工作，下发期末教学工作安排； 

2. 组织相关师范专业免试认定考试工作（以自治区通知为

准）； 

3. 开展微专业招生宣传工作； 

4. 走访调研实习基地。 

1. 落实期末教学工作安排； 

2. 相关学院专业完成免试师范生考试工作； 

3. 走访调研实习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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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5-12.1) 

1. 召开一流本科专业建设推进会； 

2. 检查国家级、自治区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情况； 

3. 汇总教学信息员本科教学信息反馈（第二期）； 

4. 开展校内本科教育教学评估验收及校企合作专业、产业学

院建设情况考核评估工作。 

1. 组织、整理、上报一流专业建设相关材料； 

2. 对已获批一流专业建设情况进行自查工作。 

 

15 
(12.2-12.8) 

1. 下发公共课期末考试安排，汇总各学院专业课期末考试安

排； 

2. 安排 2025届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 

3. 开展 2024-2025 学年第一学期期末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及评

学工作。 

1. 做好期末考试各项准备工作；选派监考人员，及时将监考安排通

知学生；学生考风考纪教育；考场布置及相关考前准备工作； 

2. 做好专业课考试安排工作； 

3. 安排组织期末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相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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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12.15) 

1. 开展 2025版人才培养方案审核答辩论证工作； 

2. 下发 2024-2025学年第二学期公共体育课、全校性选修课和

重修补修选课通知； 

3. 下发本学期教师教学工作量统计通知； 

4. 统计 2025届预毕业生在校办理教师资格证名单； 

1. 进行 2025版人才培养方案审核答辩论证工作； 

2. 组织学生按照规定时间选课； 

3. 上报本学期教师教学工作量； 

4. 报送 2025届预毕业生在校办理教师资格证名单； 

5. 做好本学院教学质量管理工作材料整理，提交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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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统计校院两级督导、校领导、各职能部门听课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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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6-12.22) 

1.  召开期末教学工作会议； 

2.  组织全校期末考试和成绩录入工作； 

3.  组织 2024 年下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预计 12

月 21日）； 

4.  组织 2025年 3月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网上报名工作； 

5.  配合市招生考试中心组织 2025 年研究生考试工作（预计

12月下旬）。 

1. 参加期末教学工作会议； 

2. 组织期末专业课考试及考试巡查工作； 

3. 组织考生参加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 

4. 组织学生参加 2025年 3月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报名； 

5. 选派监考教师，通知我校考生参加 2025年研究生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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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12.29) 

1.  组织各学院提交纸质成绩单； 

2.  反馈本学期教师教学工作量统计表，并报送人事处； 

3.  开展往届毕业生毕业审核工作。 

1. 收集教师成绩单，报送至教学信息与学籍管理科； 

2. 公示教学工作量统计表，并做好存档工作。  

注:本时序表为本学期教学运行重点工作，校院两级教学常规运行工作贯穿每个教学周，未列在时序表中，按常规工作执行。 

 


